附件1：

关于2020年东城街道创新驱动配套奖励项目
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东城街道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东城府〔2020〕32号）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推动创新要素成长、集聚，实现东城高质量发展，现制定2020年东城街道创新驱动配套奖励项目申报指南，具体如下：
一、申报材料
本批次申报的单位需自行提交以下材料：
（1） 《东城街道创新驱动专项资金申请书》；
（2） 拨款印鉴表；
（三）企业营业执照（三证合一）以及开户许可证的复印件等（项目主体有效证明证件）；
（四）获奖证书，国家、省、市下达文件，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合同等；
（五）街道创新办等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二、奖励项目
本批次受理的项目主要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获奖的项目，分别为：
（一）市创新企业奖励项目。对被评定为东莞市“百强创新型企业”以及“瞪羚企业”的企业实施以下扶持措施：
1.对被评定为“百强创新型企业”的，一次性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对被评定为“瞪羚企业”的，一次性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2.对获得市关于创新型企业扶持措施的，经街道审定后，可根据市对企业实际的奖励补贴金额按照最高1:0.3进行配套资助，每家企业每年可获该项奖励累计不超过30万元。
（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对在东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或重新认定的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
（三）企业研发机构奖励项目。对在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被认定为国家、省、市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的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300万元、10万元和5万元。
（四）科技孵化器扶持奖励。对通过国家认定且年度考核评价合格或以上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一次性给予孵化器运营单位50万元奖励；对通过省认定且运营评价中被评为C级或以上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一次性给予孵化器运营单位20万元奖励。其认定级别提高后，按差额核拨奖励资金。
（五）支持搭建成果转化平台。从已通过省认定且运营评价中被评为C级或以上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中，认定一批街道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并实施以下扶持措施：
1.对其引进的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经街道审定后，原则上按该项目实际租用面积最高给予15元/平方米/月的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面积为500平方米，最多补助3年，每个孵化器每年合计补助金额不超过50万元。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包括但不限于经各省市上级部门认定的创新科研团队项目、高层次人才项目、创新创业大赛获一等奖或以上等产业化项目，且该项目已经在东城街道注册成立独立法人企业。
2.对举办、承办国家、省、市创新创业大赛等成果路演、产业化项目路演等活动的，经街道审定后，按照东莞市关于该项活动的实际补贴金额最高1:0.2给予一次性奖励。
（六）高层次人才团队双创平台扶持。
1.对在我街道注册、年销售额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组建了院士工作站并通过上级部门认定的，经街道审定后，一次性给予最高30万元资助。 
2.对在我街道注册、年销售额5000万元以上，且已建有省级或以上研发机构的企业，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流动站、创新实践基地并通过上级部门认定的，经街道审定后，一次性给予最高20万元资助。
三、受理时间地点
（一）受理时间：2021年1月11日至2021年3月31日。申请单位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书面申报材料（统一使用A4规格的纸张，材料一式两份）递交至东城创新办，逾期不报或不提交相关资料的，视为放弃申报处理。
（二）受理地址：东城街道办事处大楼402室创新办。
四、注意事项
（一）所有申请奖励的单位需在提交书面申报材料时携带所有附件材料原件，以供现场核查。
（二）在本批次未办理申请的街道配套奖励项目，今后恕不受理。
五、联系方式
东城街道创新办
地址：东莞市东城大道561号东城街道办事处大楼4楼（创新驱动办公室）
联系人：黄华玉，钱树明
联系电话：2303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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